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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商务中心区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2603-003-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越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开发建设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2603-003-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3B00671]及附件，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合计为73887.385平方米，根据受让人提供的《四季青双新村项目指标明细》，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合计为165052.3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建筑面积为139806.62平方米（其中住宅用房88647.3平方米、地下仓储22904平方米、地下车库27355.32平方米）；非经营用途建筑面积25245.68平方米，全部为设备及其他用房。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3B00671]及附件，估价对象出让合同约定土地成交价款为793500万元，根据受让人提供的《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电子）》及《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截至本意见函出具日，已缴纳地价款396750万元，剩余396750万元尚未支付。根据受让人介绍预计2023年10月缴清，本次评估以受让人能够按照约定期限缴清地价款为假设前提；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尚在办理中。

估价目的：北京越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2603-003-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商务中心区支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商务中心区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金融机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商务中心区支行）贷前了解标的物抵押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估价期日：2023年8月3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3B00671]及附件、《四季青双新村项目指标明细》，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地下仓储。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北京越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3B00671]及附件、《四季青双新村项目指标明细》，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73887.385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65052.3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正在办理中，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3B00671]及附件，设定出让起始日期为合同签订之日即2023年6月14日，出让年限为居住70年、商业40年、办公50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住宅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93年6月13日，商业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63年6月13日，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73年6月13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9年、商业39.9年、地下仓储、地下车库49.9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3年8月3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9年、商业39.9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9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抵押价格”减去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以“不动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抵押权实现进行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费用、税金等相关费用后的余值。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3年8月3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受让人）
	规划地块编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可抵押分摊土地面积/㎡
	可抵押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批准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北京越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603-003-1
	北京市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2603-003-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及地下仓储
	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及地下仓储
	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及地下仓储
	1.05
	——
	1.05
	宗地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宗地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9.9年、商业39.9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9年
	73887.385
	165052.3
	103164
	46182
	762249

	抵押价格
	343061

	抵押净值
	302027

	币种：人民币


备注：①截至估价期日，受让人已缴纳地价款396750万元，剩余396750万元尚未支付；②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下经营性用房规划建筑面积50259.32平方米，为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途。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契税、印花税共计人民币22438万元。上表所列抵押价格即为扣减前述2项的余值。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正在办理中，本次评估以估价对象可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假设前提，未考虑其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费用。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3B00671]及附件、《四季青双新村项目指标明细》。

4.宗地内现状有1处关帝庙及3株国槐需保留。
5.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根据受让人提供的《房屋售价承诺书》，估价对象项目中建设的商品房销售均价（不含高标准商品住宅建设方案奖励）不高于121000元/平方米。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为金融机构贷前内审使用，截至本《评估意见函》所列估价期日，估价对象项目宗地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本次评估根据估价目的及估价委托人要求，以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办理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假设前提，未考虑其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地价款、契税、印花税等）。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待估价对象办理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需更换估价日期重新进行评估，最终抵押价格须以房地产估价机构最终出具的完整抵押估价报告为准。金融机构需合理使用本《评估意见函》所列估价结果，该结果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2.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3.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2）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3B00671]及附件，估价对象出让合同约定土地成交价款为793500万元，根据受让人提供的《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电子）》及《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截至本咨询函出具日，已缴纳地价款396750万元，剩余396750万元尚未支付。根据受让人介绍预计2023年10月缴清，本次评估以受让人能够按照约定期限缴清地价款为假设前提。
（3）估价对象规划条件根据受让人提供的《四季青双新村项目指标明细》，其中涉及地下经营性用途。按照北京市土地出让惯例，土地出让时的规划指标均未涉及地下经营性用途，新增的地下经营性用途规划建筑面积需相应补缴政府土地收益。按照本次评估设定的规划指标，新增地下经营性用房规划建筑面积50259.32平方米，为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途。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契税、印花税共计人民币22438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共计为419188万元。
4.本《评估意见函》有效期限为出具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3年9月7日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2603-003-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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